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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路不及时，男子被拘禁3天多
三被告被判非法拘禁罪并获相应处罚
本报记者 王超

只因没有
及时给王某驾
驶 的 汽 车 让
路，被告人王
某便对徐某怀
恨在心，与杨
某、赵某合伙，
对徐某人身自
由进行控制并
实施殴打，后
王某等人因非
法拘禁罪被法
院分别判处有
期徒刑，一审
宣判后公诉机
关提起抗诉表
示应以寻衅滋
事 罪 定 罪 处
罚。法官表示，
非法拘禁罪侵
犯的是特定个
体的人身自由
权利，寻衅滋
事罪侵犯的是
公共秩序，其
随意殴打他人
的行为具有公
开 性 和 挑 衅
性。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与第二款分别规定：“非法拘禁他人
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
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第二百三十二
条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因为一些琐事产生矛盾

男子被非法拘禁80多个小时
2012年9月一天中午，被告人王某驾车载着被告人杨某、赵某来到一家烧烤

店门口，因骑自行车的被害人徐某未给王某让路，王某心生芥蒂。当晚7时许，王
某、杨某、赵某联系徐某到该店内，对其人身自由进行控制并实施殴打。此后连
续三天，王某三人将徐某放进汽车后备箱，并将其带至市内多个县区，期间多次
无故用电棍、木棍、钳子等工具对徐某进行殴打。后王某三人将徐某带至一出租
屋内，用胶带将其捆绑，徐某趁王某独自看管时逃出后报警。经法医鉴定，徐某
受伤程度为轻伤。同年12月18日，赵某投案自首，至此王某等三名被告人全部归
案，案件审理过程中，杨某、赵某与徐某就民事赔偿部分自愿达成和解协议，杨
某和赵某赔偿徐某各项损失一万余元，并取得谅解。

后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等三人使用械具、捆绑等方式非法剥夺他人
人身自由80多个小时，侵害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故三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非
法拘禁罪。关于被害人徐某的委托代理人提出的三被告人的行为系以勒索财物
为目的绑架他人，应以绑架罪定罪处罚的代理意见，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现有证
据并不能充分证明三被告人具有以加害相威胁，迫使徐某的近亲属交给其财物
的行为。故对被害人徐某的委托代理人提出的代理意见，不予采纳。后依照相关
法规，以非法拘禁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十个月，判处被告人杨某
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两年，判处被告人赵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是寻衅滋事罪

还是非法拘禁罪？
起初，被害人一方坚决认为本案构成绑架罪，三人对徐某实施拘禁行为的

目的就是为了勒索财物，但被害人的这一理由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法官表示，所
谓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他人，是指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其他人对被绑
架人安危的忧虑，以勒索财物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等方法劫持或控制他人的
行为。本案中徐某亲属在其被控制期间并不知情，是事后才知道，所以并不构成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他人。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以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以
寻衅滋事定罪处罚，且对被告人王某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二审法院审理查
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认为，三被告人其行为应构成非法拘禁罪。关于
本案定性，法院认为寻衅滋事罪是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侵害的不是特定的人
身、人格或公私财产，行为人必须主观上具有寻衅滋事的动机，客观上扰乱破坏
了社会公共秩序。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和现有证据证实三被告的犯罪意向直接
指向被害人徐某个人，其侵犯的是特定的个人人身自由，是特定的人身权利，同
时，被告人犯罪过程中所选择的地点也相对隐蔽，并没有对特定的公共场所秩
序造成破坏，原审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并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认
罪态度及悔罪表现给予量刑并无不当。遂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法条链接：

僵尸车成免费广告牌
占据停车位几个月不挪窝

市民建议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聂潇潇 段学虎) 12日，有市民
拨打本报热线称，海通路与淄博路交汇处有一辆“僵尸车”,车
体上标有“高价收车”字样，非常影响通行和市容，建议相关部
门将其拉走。记者当天探访了东西城部分商圈发现，“僵尸车”
占路并不是偶然现象，停车地点普遍选择商业繁华地段。僵尸
车不但占车位，而且有的一停就是一两年，严重影响市民生
活。

据市民反映，僵尸车一般停在商业繁华地段。记者一路从
东城银座商城走到百货大楼，再到郑州路，一路上发现了六辆
僵尸车，而且都是废弃的面包车，车身全部喷上“高价收车”字
样及电话号码，有一辆是回收礼品。这些面包车样式老旧，有
的只剩车架子，用砖头支撑着。 下午三点，百货大楼停车
场拥挤不堪，不少车主转一圈都找不到车位，而停车场上两辆
挨在一起的僵尸车造成了周围车辆拥堵。“本来停车就难，这
辆废弃的车停在这里也太占地方了。”一位找不到车位的车主
抱怨道。

按照僵尸车上的信息，记者拨打了几位车主的电话。停在
东城银座商城附近的一位僵尸车车主说，面包车停在那里有
两个多月，打电话买车的只有五六个人，但公共场所停车不收
费，“这就是免费的广告，同行都这么做。”这位车主说。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停在公共停车位上的僵尸车，在城区
很多地段有分布，对于如何治理这一问题，记者咨询了相关部
门，东营交警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僵尸车停在路边或
者划定的公共停车位上长时间占据停车位，将依法进行处理，
但是现在不少僵尸车都是停在一些商铺前，“一些停车位是属
于商家物业管理的，车位使用方不反映，我们也很难对其进行
处理。”

虽说如此，依然有不少市民对这些停在路边的僵尸车表
示了反感，西城海通路附近的一位市民表示：“我觉得创城不
仅是在评选的时候执行，而是坚持下去，有关部门赶紧清理一
下这些僵尸车吧。”

东三路周边僵尸“广告”车不少。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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